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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知识产权

第一条�
目的

每一缔约方确认其致力于通过有效和充分的知识产权创造、利
用、保护和执行，促进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以减少贸易和
投资的障碍，并考虑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国家法律体
系差异以及需要在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的
合法用户之间保持适当平衡的需要。

第二条�
定义

本章所称：
(a)�知识产权是指版权和相关权利；商标、地理标志、工
业设计、专利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拓扑图）的权利；
植物新品种的权利；以及未披露信息的权利；如《与贸
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所述；和

(b)�WIPO�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本文档由�funstory.ai�的开源�PDF�翻译库�BabelDOC�v0.5.10�(http://yadt.io)�翻译，本仓库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欢迎�star�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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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确认

每一缔约方确认其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每一其他缔约方的
权利和义务。

第4条�国民待遇
1.�每个缔约方应当给予其他缔约方的国民不低于其给予本国国
民的知识产权保护1 待遇，但应符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以及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下缔结的多边协定中规定的例
外。
2.�每个缔约方可在其司法和行政程序中援引第1段所述的例外，
但仅当这些例外是：

(a)�为确保遵守与本章不一致的法律和法规所必需的；和

(b)�不以构成伪装贸易限制的方式应用。

1  就本段而言，“保护”包括影响知识产权的可用性、获取、范围、维持和执行的事项，
以及影响本章特别涵盖的知识产权使用事项。此外，就本段而言，“保护”还包括禁止
规避第5条（版权）中规定的有效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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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条�
版权

1.�每一方应：
(a)�向作品2 的作者提供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
传播其作品的专有权利；(b)�在个人为获取商业利益或经
济利益故意侵犯版权的情况下，提供刑事程序和处罚；
以及(c)�促进建立适当的版权集体管理机构，并鼓励此类
机构以高效、公开透明并对其成员负责的方式运营。

2.�每个缔约方应当努力做到：
(a)�向音响录音作者3  提供独家授权其通过有线或无线方
式向公众传播其音响录音的权利；

2 在本章的范围内，“作品”包括电影。
3 如果一方是或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条约（WPPT）的成员，则该方在
本段下的义务应受该方在WPPT下所做的任何承诺和保留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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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及有效的法律救济，以防止规
避版权所有者在使用其版权权利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有效
技术措施4 ，这些技术措施限制了对作品的行为，而这
些行为未经相关版权所有者授权或法律允许；和

(c)�提供刑事程序和处罚，至少在以下情况下：即个人故
意实施重大版权侵权行为，该行为并非出于商业利益或
经济利益，且法律未允许，但该行为对版权所有者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第13章�政府软件使用
每一缔约方确认其致力于：

(a)�维持适当的法律、法规或政策，以便其中央政府机构
能够继续仅以法律授权且与本章节一致的方式使用合法
计算机软件；以及

(b)�鼓励其各地区和地方政府维持或采取类似措施。

4  就本章节而言，“有效技术措施”是指版权所有者在与行使其版权权利相关时使用的任
何技术、设备或组件，该组件限制未经有关版权所有者授权或法律允许的对其作品或音
响录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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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商标和地理标志
1.�每个缔约方应维持一个与《关于服务与商品国际分类的尼斯
协定》及其不时修订的版本一致的商标分类制度。

2.�每个缔约方应通过实质性审查和形式审查、异议和撤销程序，
提供高质量的商标权保护。

3.�每个缔约方应根据其国内法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保护在其管辖范围内先于地理标志出现的商标。
4.�每个缔约方承认地理标志可以通过商标制度得到保护。

第8条�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
在不损害每个缔约方国际义务的前提下，每个缔约方可以采取
适当措施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

第九条�合作

1.�各缔约方承认在知识产权领域，部分缔约方之间存在显著的
能力差异。鉴于这一点，当一个缔约方的本章实施因能力限制
而受阻时，其他缔约方应根据适当情况并在收到请求时，努力
向该缔约方提供合作以协助其本章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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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一方缔约方的请求，任何其他缔约方可在可能和适当的情
况下，向请求方提供协助，以增强请求方获取、保护、执行、
利用和创造知识产权的国家框架，旨在发展促进请求方国内创
新的知识产权制度。

3.�各方同意就知识产权问题促进对话，包括通过：
(a)�在相关政府机构指定联系点，包括边境知识产权权利
的执行联系点；(b)�鼓励知识产权专家之间的互动，以增
进对彼此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解；以及(c)�根据国内法交换
有关知识产权权利侵权的情报。

4.�各方应努力合作，以促进知识产权管理和注册系统的效率和
透明度，包括通过交换有关此类系统发展情况的信息，以及开
发注册权利的公开可访问数据库。

5.�各方应努力合作，以促进有关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权利和执行
知识产权权利之益的教育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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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方应在边境措施方面合作，以消除侵犯知识产权的贸易。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亦应相互合作，支持有效实施TRIPS协定
第51条至第60条规定的边境措施要求。

7.�认识到实现本章目标的重要性，如果任何缔约方打算加入以
下任何条约，它可以寻求与其他缔约方合作，以支持其加入和
实施以下条约：

(a)�1970年专利合作条约；�(b)�1971年关于国际专利分
类的斯特拉斯堡协定；�(c)�1977年关于国际微生物保藏
用于专利程序的布达佩斯条约；�(d)�1989年关于马德里
协定国际商标注册的议定书；�(e)�2000年专利法条约；�
(f)�1991年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g)�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定；�(h)�2006年商标法新加坡条约；�(i)�
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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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条约。
8.�每一缔约方应根据请求并视其认为适当，努力提供合作以支
持任何缔约方实施包容性商标注册系统�5  。

9.�根据本条规定的所有合作均以资源的可用性为条件。
第10条�透明

度
1.�每一缔约方应确保其关于知识产权的可获得性、范围、获取、
执行和防止滥用的一般适用法律和法规以该缔约方的本国语言
或英语至少公开提供。每一缔约方还应努力确保与上述事项有
关的最终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决以该缔约方的本国语言或英语至
少公开提供。

2.�每一缔约方应努力将第1段所述的公开信息以英语和互联网
上提供。
3.�每个缔约方应努力在其管辖范围内将所有在先和注册商标权
的数据库在互联网上提供。

5   包容性商标系统不限制可注册商标的范围，因此允许注册所有能够区分商品或服务
的商标，例如形状、包装方面、单色和多色标记、声音和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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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项下的过渡期承
认

本章的任何规定均不得减损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IV条设立
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所同意的，或可能同意的，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某项条款的实施过渡期，无论该过渡
期是在本协定生效之前还是之后。

第12条�知识产权委员会
1.�认识到实现本章目标的必要性，缔约方特此设立知识产权委
员会（知识产权委员会），由缔约方代表组成，以监督本章的
实施和管理。

2.�知识产权委员会应每年召开一次或由缔约方共同决定。会议
可采取面对面形式，或由缔约方共同决定的其他方式举行。

3.�知识产权委员会应根据本章确定其工作范围。
4.�知识产权委员会应根据缔约方确定的首选事项确定其工作计划。

5.�在履行其职能的过程中，知识产权委员会可以同意利用或开
发现有或新的机制，以促进缔约方之间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对
话，包括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与缔约方就此类问题进行接触的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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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每个缔约方应每年通知知识产权委员会其履行第5条（版权）
项下承诺的进展情况，以及关于加入第9.7条（合作）项下所
列条约的发展情况。这些通知应在当年第一次知识产权委员会
会议前至少30天提交。


